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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式二份 

  一份  集保結算所留存 
  一份  實券保管銀行留存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發行人票券兌償帳務網路查詢申請書-外幣 
申請日期    年   月  日 

申 請 事 項 
 新申請  註銷  重設用戶代號／登入密碼 

 變更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 (註 1) 

發 行 人 資 料 欄 

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       
集保結算

所序號 
  

 公 司 中 文 名 稱  

 負 責 人 

(註 2) 

姓 名 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 公 司 地 址(註 3)  

 連 絡 人 

  (註 3) 

姓 名  

電 話  

申

請

須

知 

1. 辦理變更時，請勾選變更項目。 

2. 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請詳閱次頁之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並簽章確認。 

3. 登入密碼單一律以雙掛號郵寄，請確實填寫公司

地址及連絡人，一經寄出即視為送達。 

4. 提出申請者，應同意遵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有

關票券兌償帳務查詢作業之相關規定。 

公

司

印

鑑

章 

    

 

 

經核對上述資料正確且印鑑無誤，轉送  貴公司申請辦理票券兌償帳務發行人網路查詢

相關事宜，敬請  貴公司惠予辦理。 

此致  

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○○ 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或○○銀行） 

 

(以下欄位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實券保管銀行填寫) 

 

 

主      管 覆      核 經      辦 本公司留存印鑑 

    

格式四 

 

 

 

 

 

（票券商原留印鑑） 

 

 

 

(票券商原留印鑑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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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 

（發行人/票券商/保證人申請票券兌償帳務網路查詢專用） 

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本公司）蒐集  台端個人資料，謹依據個人

資料保護法規定告知下列事項： 

一、蒐集之目的：為利 台端之公司向本公司申請查詢票券兌償帳務，需請 台端提供個人

資料，俾便相關作業之進行。 

二、個人資料之類別： 

識別類  

C○○一辨識個人者（如：姓名、聯絡電話及地址等） 

C○○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（如：身分證統一編號等） 

三、台端個人資料本公司自蒐集日起至保存期限屆滿止得依法為利用，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

對象及方式： 

(一)期間：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本公司自完成申請註銷查詢日起保存一年。 

(二)地區：在中華民國境內。 

(三)對象：本公司、其他依法有請求提供資料之機關（構）、團體、事業或個人。 

(四)方式：以自動化或非自動化，包含但不限於書面或電子文件或以當時科技可進行之

方式。 

四、依據個資法第 3 條之規定， 台端就提供本公司之個人資料得以書面方式行使下列權

利： 

(一)得向本公司查詢/請求閱覽/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(二)於適當釋明後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

(三)得請求本公司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。 

五、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： 

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 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致本公司

無法進行必要之行政處理作業，將影響 台端或所服務公司之權益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本人已暸解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就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告知事項

內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受告知人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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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

 
85020200-12 


